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抗字第323號

抗  告  人  謝承軍                                     

            莊秀蓮                                     

            王明竹                                     

            許志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昊緯  律師

            王仁佑  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間聲請停止原處分

之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

年度停字第6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

定。

二、臺北市○○區○○路000巷（下稱同巷）8、10號地下1樓至5

樓、同巷6弄1至31號（單數）地下1樓至5樓、同巷12弄2至2

8號（雙號）地下1樓至5樓、同巷6弄5、7、21、23號6樓

（下合稱系爭建物）領有75使字第1037號使用執照，為地上

6層地下1層8棟之RC造建築物。抗告人謝承軍為同巷12弄28

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莊秀蓮為同巷6弄1號1樓之所有權

人；抗告人王明竹為同巷12弄12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

許志豪為同巷12弄24號1樓之所有權人。系爭建物經社團法

人臺北市土木建築學會（下稱系爭鑑定機關）辦理高氯離子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並作成民國111年10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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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北市土建（111）字第0280號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

結構之安全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論為建議系爭建物拆除重

建。嗣相對人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

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以111年11月4日北市都建字第111618

61021號公告系爭建物經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屬

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場所者，應於公告日起6個

月內停止使用，其他使用場所（含住宅）則應於公告日起2

年內停止使用，並於3年內自行拆除；另於同日以北市都建

字第1116186102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抗告人及系爭建

物其他所有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並於114年1

1月3日前自行拆除。抗告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

回，抗告人仍不服，於112年3月31日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349號有關營建

事務事件審理中。抗告人於113年10月4日具狀聲請停止執

行，經原審113年度停字第6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

抗告人不服，遂提起本件抗告。　

三、原裁定略以：

　　相對人審酌系爭建物經系爭鑑定機關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

建築物，鑑定結果判定「須拆除重建」而為原處分。抗告人

雖主張原處分違法，惟依卷存事證顯示，原處分是否違法，

客觀上並非不經實質審理即能判斷，亦非僅以抗告人所述即

可認定，猶待詳細審酌並調查相關證據始得判斷原處分之合

法性。又原處分係於111年11月4日為之，命抗告人於113年1

1月3日前停止使用等，則抗告人已有將近2年的緩衝因應期

間，足以及早妥善安排居住及遷移事宜，難認有何應停止執

行的急迫情事，更不能以推估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將久於原處

分所定停止使用與拆除之期限，而認屬急迫情事。況縱依抗

告人所述原處分之執行使其面臨無房屋可實際使用居住且受

有高額之金錢損失，然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該損害

非不能以金錢予以賠償或回復，抗告人稱原處分之執行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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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自難採信，是抗告人之聲請核與停止執

行要件不合等語，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命抗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系爭建物，並

應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拆除，故只要期限屆至，原處分隨

時有開始執行之虞，而有急迫情事。且本件停止使用期限已

屆至，命拆除期限僅剩約1年時間，本案行政訴訟尚在第一

審準備程序尚未終結，並有部分證據尚待調查，相對人甚於

準備程序無故缺席不到庭，延滯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考量

各級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則之規定，推估本案訴訟確定終結

至少需耗費約3年3個月至4年以上，將超過原處分所命停止

使用、拆除房屋處分之期限，而有隨時開始執行之急迫情事

存在，尚不因原處分有給予2年停止使用之期限而有異。

　㈡原處分如未能停止執行，其執行之後果將是斷水斷電而無法

使用系爭建物，甚至強制拆除，系爭建物一旦強制拆除，相

對人勢必無法將系爭建物重新建築回復至拆除前之狀態，而

難以回復抗告人之損害。又系爭建物係供抗告人作為賴以維

生之居住生活使用，而為日常生活所必需，故不僅為財產權

之問題，甚關乎抗告人居住權與生存權之保障，抗告人受有

欠缺房屋得居住使用及日常生活之非財產上之損害，事後若

認原處分違法，將無法回復原狀，性質上亦無從透過金錢賠

償方式彌補抗告人損害。再者，縱認本案損害得以金錢賠

償，惟系爭建物若經違法拆除，其所生之賠償金額將為系爭

建物之市價，每戶粗估為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抗告

人及包含其他160戶，其賠償金額合計將高達約40億元（共1

64戶），賠償金額顯然甚鉅，仍應屬難於回復損害之範圍等

語。

五、本院查：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原處分或決定

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

「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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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

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

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可知，倘因原處分或決定之執

行，對抗告人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急迫，並其停止

於公益無重大影響或當事人之訴在法律上非顯無理由者，即

合於停止執行之要件。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

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

回復困難之程度，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賠償而言，至於

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之損害，並不屬於該條所指難於

回復之損害。

　㈡經查，原處分係於111年11月4日作成，即通知抗告人應於11

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系爭建物，並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

拆除。是就抗告人已有將近2年的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

妥善安排居住及遷移事宜，難認有何應停止執行的急迫情

事；又依原處分所載，係至114年11月3日之後，抗告人若逾

期未自行拆除，始可能執行強制拆除系爭建物，距今仍有1

年之久，尚不能以推估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將久於原處分所定

停止使用與拆除之期限，而認有急迫情事。再查，抗告人並

未陳明其自系爭建物遷移及安排居住有何實際困難，尚難認

已釋明將因原處分執行而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至於抗告意

旨所稱系爭建物若遭違法拆除，合計164戶之賠償金額將高

達約40億元，顯然甚鉅云云，惟查，抗告人所舉不動產交易

實價查詢內容，並未包含系爭建物之交易價格（原審卷第25

頁），其是否即相當於抗告人所有建物之實價，並非無疑，

且抗告人亦不得將他人之損害作為計算本件金錢損失之依

據，是抗告人稱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鉅大而難以回復之損

害，自難採信。從而，原裁定以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與行

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屬合法。抗告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

裁定違誤，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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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

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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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抗字第323號
抗  告  人  謝承軍                                     


            莊秀蓮                                     
            王明竹                                     


            許志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昊緯  律師
            王仁佑  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間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停字第6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
二、臺北市○○區○○路000巷（下稱同巷）8、10號地下1樓至5樓、同巷6弄1至31號（單數）地下1樓至5樓、同巷12弄2至28號（雙號）地下1樓至5樓、同巷6弄5、7、21、23號6樓 （下合稱系爭建物）領有75使字第1037號使用執照，為地上6層地下1層8棟之RC造建築物。抗告人謝承軍為同巷12弄28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莊秀蓮為同巷6弄1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王明竹為同巷12弄12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許志豪為同巷12弄24號1樓之所有權人。系爭建物經社團法人臺北市土木建築學會（下稱系爭鑑定機關）辦理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並作成民國111年10月17日北市土建（111）字第0280號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結構之安全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論為建議系爭建物拆除重建。嗣相對人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以111年11月4日北市都建字第11161861021號公告系爭建物經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屬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場所者，應於公告日起6個月內停止使用，其他使用場所（含住宅）則應於公告日起2年內停止使用，並於3年內自行拆除；另於同日以北市都建字第1116186102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抗告人及系爭建物其他所有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並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拆除。抗告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抗告人仍不服，於112年3月31日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349號有關營建事務事件審理中。抗告人於113年10月4日具狀聲請停止執行，經原審113年度停字第6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不服，遂提起本件抗告。　
三、原裁定略以：
　　相對人審酌系爭建物經系爭鑑定機關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鑑定結果判定「須拆除重建」而為原處分。抗告人雖主張原處分違法，惟依卷存事證顯示，原處分是否違法，客觀上並非不經實質審理即能判斷，亦非僅以抗告人所述即可認定，猶待詳細審酌並調查相關證據始得判斷原處分之合法性。又原處分係於111年11月4日為之，命抗告人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等，則抗告人已有將近2年的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妥善安排居住及遷移事宜，難認有何應停止執行的急迫情事，更不能以推估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將久於原處分所定停止使用與拆除之期限，而認屬急迫情事。況縱依抗告人所述原處分之執行使其面臨無房屋可實際使用居住且受有高額之金錢損失，然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該損害非不能以金錢予以賠償或回復，抗告人稱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自難採信，是抗告人之聲請核與停止執行要件不合等語，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命抗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系爭建物，並應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拆除，故只要期限屆至，原處分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而有急迫情事。且本件停止使用期限已屆至，命拆除期限僅剩約1年時間，本案行政訴訟尚在第一審準備程序尚未終結，並有部分證據尚待調查，相對人甚於準備程序無故缺席不到庭，延滯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考量各級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則之規定，推估本案訴訟確定終結至少需耗費約3年3個月至4年以上，將超過原處分所命停止使用、拆除房屋處分之期限，而有隨時開始執行之急迫情事存在，尚不因原處分有給予2年停止使用之期限而有異。
　㈡原處分如未能停止執行，其執行之後果將是斷水斷電而無法使用系爭建物，甚至強制拆除，系爭建物一旦強制拆除，相對人勢必無法將系爭建物重新建築回復至拆除前之狀態，而難以回復抗告人之損害。又系爭建物係供抗告人作為賴以維生之居住生活使用，而為日常生活所必需，故不僅為財產權之問題，甚關乎抗告人居住權與生存權之保障，抗告人受有欠缺房屋得居住使用及日常生活之非財產上之損害，事後若認原處分違法，將無法回復原狀，性質上亦無從透過金錢賠償方式彌補抗告人損害。再者，縱認本案損害得以金錢賠償，惟系爭建物若經違法拆除，其所生之賠償金額將為系爭建物之市價，每戶粗估為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抗告人及包含其他160戶，其賠償金額合計將高達約40億元（共164戶），賠償金額顯然甚鉅，仍應屬難於回復損害之範圍等語。
五、本院查：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可知，倘因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對抗告人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急迫，並其停止於公益無重大影響或當事人之訴在法律上非顯無理由者，即合於停止執行之要件。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賠償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之損害，並不屬於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
　㈡經查，原處分係於111年11月4日作成，即通知抗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系爭建物，並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拆除。是就抗告人已有將近2年的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妥善安排居住及遷移事宜，難認有何應停止執行的急迫情事；又依原處分所載，係至114年11月3日之後，抗告人若逾期未自行拆除，始可能執行強制拆除系爭建物，距今仍有1年之久，尚不能以推估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將久於原處分所定停止使用與拆除之期限，而認有急迫情事。再查，抗告人並未陳明其自系爭建物遷移及安排居住有何實際困難，尚難認已釋明將因原處分執行而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至於抗告意旨所稱系爭建物若遭違法拆除，合計164戶之賠償金額將高達約40億元，顯然甚鉅云云，惟查，抗告人所舉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內容，並未包含系爭建物之交易價格（原審卷第25頁），其是否即相當於抗告人所有建物之實價，並非無疑，且抗告人亦不得將他人之損害作為計算本件金錢損失之依據，是抗告人稱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鉅大而難以回復之損害，自難採信。從而，原裁定以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屬合法。抗告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違誤，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抗字第323號
抗  告  人  謝承軍                                     

            莊秀蓮                                     
            王明竹                                     

            許志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昊緯  律師
            王仁佑  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間聲請停止原處分
之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
年度停字第6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
    定。
二、臺北市○○區○○路000巷（下稱同巷）8、10號地下1樓至5樓、
    同巷6弄1至31號（單數）地下1樓至5樓、同巷12弄2至28號
    （雙號）地下1樓至5樓、同巷6弄5、7、21、23號6樓 （下
    合稱系爭建物）領有75使字第1037號使用執照，為地上6層
    地下1層8棟之RC造建築物。抗告人謝承軍為同巷12弄28號1
    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莊秀蓮為同巷6弄1號1樓之所有權人
    ；抗告人王明竹為同巷12弄12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許
    志豪為同巷12弄24號1樓之所有權人。系爭建物經社團法人
    臺北市土木建築學會（下稱系爭鑑定機關）辦理高氯離子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並作成民國111年10月17日
    北市土建（111）字第0280號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結
    構之安全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論為建議系爭建物拆除重建
    。嗣相對人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
    例第7條第1項規定，以111年11月4日北市都建字第11161861
    021號公告系爭建物經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屬應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場所者，應於公告日起6個月
    內停止使用，其他使用場所（含住宅）則應於公告日起2年
    內停止使用，並於3年內自行拆除；另於同日以北市都建字
    第1116186102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抗告人及系爭建物
    其他所有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並於114年11
    月3日前自行拆除。抗告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
    回，抗告人仍不服，於112年3月31日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349號有關營建
    事務事件審理中。抗告人於113年10月4日具狀聲請停止執行
    ，經原審113年度停字第6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抗
    告人不服，遂提起本件抗告。　
三、原裁定略以：
　　相對人審酌系爭建物經系爭鑑定機關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
    建築物，鑑定結果判定「須拆除重建」而為原處分。抗告人
    雖主張原處分違法，惟依卷存事證顯示，原處分是否違法，
    客觀上並非不經實質審理即能判斷，亦非僅以抗告人所述即
    可認定，猶待詳細審酌並調查相關證據始得判斷原處分之合
    法性。又原處分係於111年11月4日為之，命抗告人於113年1
    1月3日前停止使用等，則抗告人已有將近2年的緩衝因應期
    間，足以及早妥善安排居住及遷移事宜，難認有何應停止執
    行的急迫情事，更不能以推估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將久於原處
    分所定停止使用與拆除之期限，而認屬急迫情事。況縱依抗
    告人所述原處分之執行使其面臨無房屋可實際使用居住且受
    有高額之金錢損失，然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該損害
    非不能以金錢予以賠償或回復，抗告人稱原處分之執行將造
    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自難採信，是抗告人之聲請核與停止執
    行要件不合等語，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命抗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系爭建物，並
    應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拆除，故只要期限屆至，原處分隨
    時有開始執行之虞，而有急迫情事。且本件停止使用期限已
    屆至，命拆除期限僅剩約1年時間，本案行政訴訟尚在第一
    審準備程序尚未終結，並有部分證據尚待調查，相對人甚於
    準備程序無故缺席不到庭，延滯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考量
    各級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則之規定，推估本案訴訟確定終結
    至少需耗費約3年3個月至4年以上，將超過原處分所命停止
    使用、拆除房屋處分之期限，而有隨時開始執行之急迫情事
    存在，尚不因原處分有給予2年停止使用之期限而有異。
　㈡原處分如未能停止執行，其執行之後果將是斷水斷電而無法
    使用系爭建物，甚至強制拆除，系爭建物一旦強制拆除，相
    對人勢必無法將系爭建物重新建築回復至拆除前之狀態，而
    難以回復抗告人之損害。又系爭建物係供抗告人作為賴以維
    生之居住生活使用，而為日常生活所必需，故不僅為財產權
    之問題，甚關乎抗告人居住權與生存權之保障，抗告人受有
    欠缺房屋得居住使用及日常生活之非財產上之損害，事後若
    認原處分違法，將無法回復原狀，性質上亦無從透過金錢賠
    償方式彌補抗告人損害。再者，縱認本案損害得以金錢賠償
    ，惟系爭建物若經違法拆除，其所生之賠償金額將為系爭建
    物之市價，每戶粗估為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抗告人
    及包含其他160戶，其賠償金額合計將高達約40億元（共164
    戶），賠償金額顯然甚鉅，仍應屬難於回復損害之範圍等語
    。
五、本院查：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原處分或決定之
    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
    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
    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
    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
    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可知，倘因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對抗告人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急迫，並其停止於公
    益無重大影響或當事人之訴在法律上非顯無理由者，即合於
    停止執行之要件。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
    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
    困難之程度，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賠償而言，至於當事
    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之損害，並不屬於該條所指難於回復
    之損害。
　㈡經查，原處分係於111年11月4日作成，即通知抗告人應於113
    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系爭建物，並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
    拆除。是就抗告人已有將近2年的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
    妥善安排居住及遷移事宜，難認有何應停止執行的急迫情事
    ；又依原處分所載，係至114年11月3日之後，抗告人若逾期
    未自行拆除，始可能執行強制拆除系爭建物，距今仍有1年
    之久，尚不能以推估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將久於原處分所定停
    止使用與拆除之期限，而認有急迫情事。再查，抗告人並未
    陳明其自系爭建物遷移及安排居住有何實際困難，尚難認已
    釋明將因原處分執行而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至於抗告意旨
    所稱系爭建物若遭違法拆除，合計164戶之賠償金額將高達
    約40億元，顯然甚鉅云云，惟查，抗告人所舉不動產交易實
    價查詢內容，並未包含系爭建物之交易價格（原審卷第25頁
    ），其是否即相當於抗告人所有建物之實價，並非無疑，且
    抗告人亦不得將他人之損害作為計算本件金錢損失之依據，
    是抗告人稱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鉅大而難以回復之損害，自
    難採信。從而，原裁定以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與行政訴訟
    法第116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依上開
    規定及說明，應屬合法。抗告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違
    誤，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
    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113年度抗字第323號
抗  告  人  謝承軍                                     

            莊秀蓮                                     
            王明竹                                     

            許志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江昊緯  律師
            王仁佑  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間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停字第65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抗告駁回。
二、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抗告法院認抗告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為駁回抗告之裁定。
二、臺北市○○區○○路000巷（下稱同巷）8、10號地下1樓至5樓、同巷6弄1至31號（單數）地下1樓至5樓、同巷12弄2至28號（雙號）地下1樓至5樓、同巷6弄5、7、21、23號6樓 （下合稱系爭建物）領有75使字第1037號使用執照，為地上6層地下1層8棟之RC造建築物。抗告人謝承軍為同巷12弄28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莊秀蓮為同巷6弄1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王明竹為同巷12弄12號1樓之所有權人；抗告人許志豪為同巷12弄24號1樓之所有權人。系爭建物經社團法人臺北市土木建築學會（下稱系爭鑑定機關）辦理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結構安全鑑定，並作成民國111年10月17日北市土建（111）字第0280號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結構之安全鑑定報告書，其鑑定結論為建議系爭建物拆除重建。嗣相對人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以111年11月4日北市都建字第11161861021號公告系爭建物經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屬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消費場所者，應於公告日起6個月內停止使用，其他使用場所（含住宅）則應於公告日起2年內停止使用，並於3年內自行拆除；另於同日以北市都建字第11161861022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抗告人及系爭建物其他所有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並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拆除。抗告人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抗告人仍不服，於112年3月31日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12年度訴字第349號有關營建事務事件審理中。抗告人於113年10月4日具狀聲請停止執行，經原審113年度停字第65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不服，遂提起本件抗告。　
三、原裁定略以：
　　相對人審酌系爭建物經系爭鑑定機關鑑定為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鑑定結果判定「須拆除重建」而為原處分。抗告人雖主張原處分違法，惟依卷存事證顯示，原處分是否違法，客觀上並非不經實質審理即能判斷，亦非僅以抗告人所述即可認定，猶待詳細審酌並調查相關證據始得判斷原處分之合法性。又原處分係於111年11月4日為之，命抗告人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等，則抗告人已有將近2年的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妥善安排居住及遷移事宜，難認有何應停止執行的急迫情事，更不能以推估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將久於原處分所定停止使用與拆除之期限，而認屬急迫情事。況縱依抗告人所述原處分之執行使其面臨無房屋可實際使用居住且受有高額之金錢損失，然依客觀情形及一般社會通念，該損害非不能以金錢予以賠償或回復，抗告人稱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自難採信，是抗告人之聲請核與停止執行要件不合等語，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四、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處分命抗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系爭建物，並應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拆除，故只要期限屆至，原處分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而有急迫情事。且本件停止使用期限已屆至，命拆除期限僅剩約1年時間，本案行政訴訟尚在第一審準備程序尚未終結，並有部分證據尚待調查，相對人甚於準備程序無故缺席不到庭，延滯本案訴訟程序之進行。考量各級行政法院辦案期限規則之規定，推估本案訴訟確定終結至少需耗費約3年3個月至4年以上，將超過原處分所命停止使用、拆除房屋處分之期限，而有隨時開始執行之急迫情事存在，尚不因原處分有給予2年停止使用之期限而有異。
　㈡原處分如未能停止執行，其執行之後果將是斷水斷電而無法使用系爭建物，甚至強制拆除，系爭建物一旦強制拆除，相對人勢必無法將系爭建物重新建築回復至拆除前之狀態，而難以回復抗告人之損害。又系爭建物係供抗告人作為賴以維生之居住生活使用，而為日常生活所必需，故不僅為財產權之問題，甚關乎抗告人居住權與生存權之保障，抗告人受有欠缺房屋得居住使用及日常生活之非財產上之損害，事後若認原處分違法，將無法回復原狀，性質上亦無從透過金錢賠償方式彌補抗告人損害。再者，縱認本案損害得以金錢賠償，惟系爭建物若經違法拆除，其所生之賠償金額將為系爭建物之市價，每戶粗估為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抗告人及包含其他160戶，其賠償金額合計將高達約40億元（共164戶），賠償金額顯然甚鉅，仍應屬難於回復損害之範圍等語。
五、本院查：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可知，倘因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對抗告人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急迫，並其停止於公益無重大影響或當事人之訴在法律上非顯無理由者，即合於停止執行之要件。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且其損害不能以相當金錢賠償而言，至於當事人主觀認知上難於回復之損害，並不屬於該條所指難於回復之損害。
　㈡經查，原處分係於111年11月4日作成，即通知抗告人應於113年11月3日前停止使用系爭建物，並於114年11月3日前自行拆除。是就抗告人已有將近2年的緩衝因應期間，足以及早妥善安排居住及遷移事宜，難認有何應停止執行的急迫情事；又依原處分所載，係至114年11月3日之後，抗告人若逾期未自行拆除，始可能執行強制拆除系爭建物，距今仍有1年之久，尚不能以推估本案訴訟審理期間將久於原處分所定停止使用與拆除之期限，而認有急迫情事。再查，抗告人並未陳明其自系爭建物遷移及安排居住有何實際困難，尚難認已釋明將因原處分執行而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至於抗告意旨所稱系爭建物若遭違法拆除，合計164戶之賠償金額將高達約40億元，顯然甚鉅云云，惟查，抗告人所舉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內容，並未包含系爭建物之交易價格（原審卷第25頁），其是否即相當於抗告人所有建物之實價，並非無疑，且抗告人亦不得將他人之損害作為計算本件金錢損失之依據，是抗告人稱原處分之執行將造成鉅大而難以回復之損害，自難採信。從而，原裁定以本件停止執行之聲請，與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駁回抗告人之聲請，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應屬合法。抗告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違誤，請求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